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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理辦法。  

貳、目的：為建構友善校園，提昇住宿品質，培養學生自律，並注意環境衛生，養成良好 

生活習慣。 

參、權責區分：本實施規定在學生宿舍管理員督導下，由自治幹部協助執行，對所評定之 

加扣分標準，得視行為動機、目的與影響等，斟酌加扣分。 

肆、加扣分類別  

扣分頂目：  

一、整潔評分標準 

（一）蓄意製造宿舍髒亂者或垃圾分類不確實者扣住宿成績一分。 

（二）公共區域不得放置私人物品(走道亦不得放置鞋子、鞋架等物品)，違者扣個人 

住宿成績一分。 

二、秩序評分標準 

違反宿舍安寧者扣住宿成績一分。  

三、能源評分標 

（一）禁止大功率電器用品於寢室內使用，包含電視、電鍋、電湯匙、電茶壺、電磁 

爐、微波爐、烤麵包機等大功率之電器，亦不得私接電源，及瓦斯器具等，違 

者扣住宿成績二分。 

（二）冷氣機溫度控制依學校相關規定，寢室內無人時，應關閉冷氣及其他電源，違 

者扣該寢室之全體人員住宿成績各一分。若非正常使用而遭致冷氣損毀除扣個 

人住宿成績六分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飲水機除飲用外，不得用於洗滌物品，或其他用途違者扣住宿成績一分。 

（四）二十四時後關寢室大燈，違者扣該寢室人員住宿成績一分。  

四、其他相關評分標準： 

（一）宿舍全面禁煙。違者扣住宿成績三分。 

（二）宿舍內不得酗酒或涉及金錢賭博，違者扣住宿成績六分。 

（三）二十四時至翌日七時不得淋浴及洗滌衣物，違者扣住宿成績一分。如因特殊情

況者 

，女生可至礪金一樓夜間盥洗室，男生可至一樓C區淋浴。 

（四）進出宿舍未刷卡者扣住宿成績一分。 

（五）門禁卡不得轉借其他同學使用，違者扣住宿成績十分，毀損或遺失者賠償一百 

元整。 

（六）不得攜帶違禁品進入宿舍(如槍械、違禁藥品及本國法律規定之違禁品等)，違 

者扣住宿成績六分，情節觸法者依法報警處理。 

（七）公共區域、寢室內之床、書桌、衣櫥及牆壁不得任意張貼、塗鴉，違者扣住宿 



成績一分，若有毀損，應照價賠償。 

（八）禁止飼養寵物，違者扣住宿成績三分並立即帶離宿舍 

（九）不得私自更換寢室、床位、書桌及衣櫥，違者扣住宿成績二分。 

（十）無故未參加宿舍重大集合，違者扣住宿成績一分。 

（十一）非緊急時刻不得推開逃生門或以其他方式強行進出宿舍者，扣個人住宿成績 

二分。 

（十二）違規停放自行車，扣住宿成績一分。非住宿生依本校校區交通管理要點辦理 

。 

（十三）不得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如有訪客請至辦公室登記，訪客應於二十三時三 

十分前離開宿舍，若未依規定登記帶入者扣住宿成績 三分。異性訪客得於會 

客處所接待，不得進入寢室，違反扣住宿成績六分。 

（十四）住宿生應接受各級幹部督導及勸誡。若違反上述規定未接受勸誡者，依情節 

輕重予以扣住宿成績。 

加分項目： 

（一）熱心參與宿舍所舉辦之活動或熱心助人者，視動機、過程及影響加住宿成績一至三 

 分。 

（二）全學期均未被扣住宿成績者，於學期末加住宿成績二分。 

五、退宿標準 

住宿生應自行關心住宿成績，當住宿成績扣分累計達十分（含）以上處分，或危 

及住宿生安全者予強制退宿，需於一週內搬離宿舍。(住宿成績扣達五分時將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並電話告知家長，累計十分時強制退宿)。  

六、其他事項 

（一）學期結束欲離宿前應完成寢室環境整潔、公共財產損壞賠償責任釐清、並繳回 

該寢室其他人員之鑰匙及門禁卡 (少收門禁卡或鑰匙應賠償)每間寢室至少留 

一位同學受檢，若未依規定接受檢查及離宿者，應負公共財產損壞賠償責任， 

不得異議。 

（二）住宿申請退宿者，依學生宿舍收費及退費標準辦理退費。 

（三）續住名單經公佈後，加扣分仍持續實施；其後表現優良或違規均依列入是否續 

住之參考，如扣分達離宿標準則不予續住。 

（四）於宿舍內行為情節觸犯本國法律時，除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法處分外，並移 

請警政機關處理。 

（五）住宿生應隨時留意本身住宿成績，住宿成績公告後兩週內可提出異議，逾期不 

受理。 

伍、本規定經學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